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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稅捐稽徵處表示，以不動產為信託財產之信託契約書，如信託關係消滅時，

信託財產歸屬委託人者，則此種信託係屬形式上之移轉，非屬印花稅之課稅範圍；

但信託契約書如敘明信託關係消滅時，信託財產移轉與委託人以外之歸屬權利人

者，則已兼具典賣讓受不動產契據性質，應於書立後交付或使用時貼用印花稅票。 

 


